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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 

 大会， 

 审议了秘书长 2008 年 8 月 8 日的报告，
1 
报告表明联合国在过去两年中同各

国议会联盟进行了广泛和实质性的合作， 

 注意到在大会分发的各国议会联盟通过的各项决议，以及该组织为支持联合

国开展的许多活动， 

 欢迎每年大会届会期间在联合国举行议会听证会，作为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

盟联合开展的活动，并欢迎各国议会联盟同联合国合作，在联合国主要会议和活

动的框架内安排其他专题议会会议， 

 考虑到 1996 年《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协定》
2 
奠定了两个组织的合

作基础， 

 回顾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联合国千年宣言》
3 
和《2005 年世界首脑

会议成果》
4 
中表示决心通过各国议会的世界性组织——各国议会联盟，进一步

加强联合国同各国议会在联合国所有工作领域的合作，包括切实进行联合国的改

革， 

 
1
 见A/63/228-S/2008/531 和Corr.1，第三节。 

2
 A/51/402，附件。 

3
 见第 55/2 号决议。 

4
 见第 60/1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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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顾其 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57/32 号决议邀请各国议会联盟以观察员身

份参加大会的工作，并回顾 2002 年 11 月 21 日第 57/47 号、2004 年 11 月 8 日第

59/19 号和 2006 年 10 月 20 日第 61/6 号决议， 

 欢迎各国议会联盟同建设和平委员会密切合作，促进政治对话和建立各国的

善治能力， 

 又欢迎各国议会联盟协助确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新设立的发展合作论坛的

议程和工作， 

 确认各国议会继续支持人权理事会的工作至关重要， 

 1. 欢迎各国议会联盟作出努力，加强各国议会对联合国的贡献和支持； 

 2. 鼓励联合国和各国议会联盟继续在各个领域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和平与

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法、人权以及民主和两性平等问题等领域，铭记如

秘书长的报告
1 
所述，两个组织开展合作大有益处； 

 3. 鼓励各国议会联盟进一步为大会的工作，包括振兴大会，并为联合国改

革进程和全系统实现协调一致，作出更大的贡献； 

 4. 请建设和平委员会继续与各国议会联盟紧密合作，促使正在接受委员会

审议的有关国家的议会努力推动民主治理、民族对话与和解； 

 5. 鼓励各国议会联盟继续与发展合作论坛密切合作，促使各国议会大力为

论坛的工作和更广泛的发展合作议程作出贡献； 

 6. 又鼓励各国议会联盟进一步协助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尤其是对会员国履

行人权义务和承诺情况进行的普遍定期审查； 

 7. 欣见越来越多地让议员参加各国出席联合国主要会议和活动的代表团，

请会员国继续更经常和更有步骤地这样做； 

 8. 吁请进一步发展作为联合国同各国议会联盟联合活动的联合国年度议

会听证会，并将听证会的总结报告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分发； 

 9. 欢迎提议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和各国议会联盟的高层领导

每年定期进行交流，以便这两个组织的工作更加协调一致，使各国议会最大限度

地支持联合国； 

 10. 决定，为确认各国议会在支持联合国工作方面的独特作用，将题为“联

合国同各国议会和各国议会联盟的合作”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临时议

程。 

2008 年 11 月 18 日 
第 53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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